
证券代码：

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2012-022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

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金国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一亿元人民币借款的议案》，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一亿元人民币，期限

24

个月。

2011

年

6

月

2

日，公司发布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一

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其中，

7400

万元整贷款已经到期，故公司继续以持有的富春街道丰收路

28

号，公园西路

1181

号的房地产

（土地证号：富国用（

2007

）第

009767

号、富国用（

2007

）第

009605

号、富国用（

2008

）第

001953

号，土地面积：

113023.27

平方米；房产证号：富更

047399-047402

号、富初

048822

号、富初

052336

号，房屋建筑面积：

48378.6

平

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2600

万元整贷款将于

2012

年

7

月份到期，届时将继续由公司控股股东孙利群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2-009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9

号华业国际中心

A

座

16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

6.

出席会议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

4

人，代表公司股份

250,541,0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84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版）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50,541,04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额的

100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

250,541,046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获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

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纶”）因业

务发展需要，需变更经营范围。经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近日苏州新纶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研发

、

生产

：

高滤尘性无尘防静

电服

、

普通无尘防静电服

、

防静电无尘工作鞋

、

一次

性成型

ＰＵ

鞋

、

保护足趾安全鞋

、

防静电塑料包装袋

、

防静电无尘手套

、

无尘抹布

、

净化口罩

、

鞋套

、

无尘

打印纸

；

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

净化工程设计及施

工

；

研发有机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

；

自有厂房租赁

；

本公司自产产品出口以及生产所需机器设备

、

原辅

材料的进口

；

防静电洁净服

、

帽

、

防静电无尘鞋

、

无

尘擦拭布

、

手套的洗涤服务

；

并提供无尘清洗技术

咨询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范围

：

二类

６８６４

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

。

一般经营项目

：

研发

、

生产

：

高滤尘性无尘防静

电服

、

普通无尘防静电服

、

防静电无尘工作鞋

、

一次

性成型

ＰＵ

鞋

、

保护足趾安全鞋

、

防静电塑料包装袋

、

防静电无尘手套

、

无尘抹布

、

净化口罩

、

鞋套

、

无尘

打印纸

；

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

净化工程设计及施

工

；

研发有机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

；

自有厂房租赁

；

本公司自产产品出口以及生产所需机器设备

、

原辅

材料的进口

；

防静电洁净服

、

帽

、

防静电无尘鞋

、

无

尘擦拭布

、

手套的洗涤服务

；

并提供无尘清洗技术

咨询

。

除此之外，其它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杭州创

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系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通过向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项目。公司本次增

资总额

１

，

６００

万元， 全部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

９００

万

元。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期间，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由原来的住所：上城区江城路

８８９

号

Ｈ８

、

Ｉ８

、

Ｊ８

、

Ｋ８

室变更为现在的住所：拱墅区科园路

７

号

２

幢三楼

３０１

室。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完成了全资子公司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８２８３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杭州创展步森服饰有限公司

住所：拱墅区科园路

７

号

２

幢三楼

３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建军

注册资本：壹仟玖百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仟玖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针织品的销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实施方式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６３

诸暨市达森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８０

诸暨市美邦针织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８８４

吴永杰

４ ０１＊＊＊＊＊３７５

宣梦炎

５ ０１＊＊＊＊＊３３８

陈潮水

６ ０１＊＊＊＊＊３７９

高永宏

７ ００＊＊＊＊＊０００

袁建军

８ ０１＊＊＊＊＊０７３

王培青

９ ０１＊＊＊＊＊８０１

王刚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四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寿鹤蕾 钱明均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０４７９５３ ８７４８０３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０４３９６７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2012-017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

5

月

30

日，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司流通股

184,240,445

股，占本

司总股本的

20.15％

，以下简称

"

中国投资

"

）通知，中国投资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将其持有的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67,000,000

股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借款质押，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中国投资最近一次股票质押信息披露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的《证券时

报》上。 截至公告日，中国投资持有的股份共计

149,000,000

股被质押冻结，占本司总股本的

16.3％

。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2012-018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为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本司董事局，本司第八届董事局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事宜。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1

时。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司股东。

（

2

）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金海滩度假村会所

（

28

日上午

9

点

30

分由深南东路

2017

号华乐星苑乘专车前往）。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

1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司本年度盈利

12,674,241.53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4,919,186.43

元，本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1,002,244,944.90

元，董事局建议本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

4

）审议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审计委员会关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董事局建议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费用为

60

万元。

独立董事同意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司

2012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为

60

万元。

（

5

）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详见

4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上的董事局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8

）、监事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0

）及本司

2011

年度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

3.

登记地点：深圳市人民南路发展中心大厦

13

楼。

四、其他

1.

联系电话：

0755-82208888

；传真：

0755-82207055

2.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董事局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

按以下权限行使代理权：

1

、 对股东大会召集公告所列的第

___________

项议案投赞成票；

2

、 对股东大会召集公告所列的第

___________

项议案投反对票；

3

、 对股东大会召集公告所列的第

___________

项议案投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全体董事以

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由董事长蒋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

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暂

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并通过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投资项

目”。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２

，

３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的期限为自银

行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２

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执行。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

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

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９

，

１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上述第三至第六项议案所涉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将公司独立董事的年津贴从

６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提高到

１２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钮容量、谭建荣、赵敏回避表决。 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

票数的

１００％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应出席本次会议

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自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暂

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并通过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投资项

目”。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

２

，

３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的期限为自银

行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２

年，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０％

执行。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

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自

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９

，

１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

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上述第三至第六项议案所涉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将公司独立董事的年津贴从

６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提高到

１２０

，

０００

元

／

年（含税）。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

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

项目的议案》。

本公司已与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联合）签订了《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同》。 根据双

方的约定，本公司拟在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南京杭氧），并通过南京杭氧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投资项

目”。

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１

、南钢联合和杭氧股份同意，待南京杭氧成立后，由南京杭氧负责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投资项

目”。 根据南钢联合的气体需求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开始项目工程建设、土建施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底空分设备建成

具备供气条件。 南京杭氧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董事会成员将由本公司全权委派。

２

、其余对外投资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预计该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２４

，

２５０

万元。 其中：注册资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元，为合理使用资金，南京杭氧成

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余

２

，

５００

万元将根据项目建设的进度适时进行增资。项目建设所需的其余

１６

，

７５０

万元，通过融资方法解决。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出资方式

本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自有现金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南京杭氧建设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序号 类别 金额

（

万元

）

备注

一 设备及运输费用

１６

，

５９５

含

１

套

３００００

空分

二 建安工程费用

４

，

７９０

含工程设备及所有厂区内费用

三 装置开车费

２００

四 项目管理费

３９０

包括前期人员工资

五 工程设计费

１８０

六 融资利息

１

，

１７５

资本化利息

七 培训费

４０

八 开办费

１５０

九 不可预见费

９００

项目建设投资总计

２４２５０

南京杭氧设立后将负责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投资项目”，主要为南钢联合提供氧气、氮分、氩气

等气体产品。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是由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集团下属的三家公司共同合资成立的

江苏省特大型钢铁企业，目前，上海复星控股

６０％

，南钢集团控股

４０％

。 南钢联合根据实施节能减排、转型发

展技术改造项目的要求需要增加氧气用量，因此，需要新建大型空分装置。 为配合南京联合的供气项目，本

公司用自有资金投资组建南京杭氧对于扩大本公司气体业务有着积极意义，符合本公司进一步扩大工业气

体业务的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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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该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６％

，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２

、《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杭氧润

华气体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该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７０％

，担保期限

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３

、《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吉林市经

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９

，

１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该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４％

，担保

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４

、《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杭

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该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５０％

，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并同意每三年对本项担保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以上各项担保批准通过后，杭氧股份累计已批准的担保额超过了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５０％

，根据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各项担保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杭氧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注册地为富阳市鹿山街道谢家溪村

６１

号第

１

幢，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迪。 公司经营范围：气

体项目的投资；空分设备的安装及维修；空分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通用机电设备配件销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富阳杭氧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９８７．３４

万元，负债为

０．５３

万元，该公司目前处于建设期，尚无盈利。

２

、项目实施情况

富阳杭氧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设的控股子公司，目前该公司正在实施“配和鼎铜业

１７

，

５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的投资计划（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和鼎铜

业

１７

，

５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１

）），总投资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中除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外，其余资

金需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由于该公司现处于建设期，缺乏融资能力，需要母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二）、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杭氧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注册地为江苏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商务大厦，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迪。 公司经营范

围：空气分离设备安装及维修；空分设备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江苏杭氧公司总资

产为

７

，

９３６．８０

万元，负债为

１．５９

万元，该公司目前处于建设期，尚无盈利。

２

、项目实施情况

江苏杭氧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设的控股子公司， 目前该公司正在实施 “江苏如东

ＬＮＧ

冷能空分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的投资计划（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４

）），总投资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中除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外，其余资金需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由于该公司现处于建设期，缺乏

融资能力，需要母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三）、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杭氧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注册地为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迪。公司经营范围：用于工业气体项

目建设（建设期使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经开杭氧公司的总资产为

６４６０．７４

万元，负债为

１６４４

，

４６

万元，该

公司目前处于建设期，尚无盈利。

２

、项目实施情况

经开杭氧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设的全资子公司，目前该公司正在实施“投资建设一套

１２０００ｍ

３

／ｈ

的空分

设备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１４

，

１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的投资计划（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

公司

１２０００ｍ

３

／ｈ

空分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总投资

１４

，

１００

万元中除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外，其余

资金需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由于该公司现处于建设期，缺乏融资能力，需要母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四）、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杭氧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注册地为防城港市港口区渔万路

３９

号建行大厦

４

楼，注册资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迪。 公司经

营范围：气体项目的投资，空分设备的维修，空分设备的技术服务及咨询；通用机电设备配件销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西杭氧公司的总资产为

５４８４．４５

万元，负债为

４．７９

万元，该公司目前处于建设期，尚无盈利。

２

、项目实施情况

广西杭氧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设的控股子公司，目前该公司正在实施“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广西金川

２×３５０００ｍ

３

／ｈ

空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４２

，

８９０．６０

万元。 根据公司的投资计划（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金川

２×

３５０００ｍ

３

／ｈ

空分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５

）），总投资

４２

，

８９０．６０

万元中除注册资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外，其余

资金需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由于该公司现处于建设期，缺乏融资能力，需要母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富阳杭氧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江苏杭氧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经开杭氧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

９

，

１００

万元

广西杭氧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

６

年

２９

，

５００

万元

上述担保均不涉及反担保。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实际

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上述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及债务清偿能力。 本次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

《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上述各项担保的议案，批准上述几项担保后，杭氧股份累计批准的担保额超过了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５０％

，根据《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担保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已经审批过的对外担保金额（含本次担保数）累计为人民币

１９３

，

９４０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９．１２％

，无逾期对

外担保。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会议签到时间：

８

：

３０

—

８

：

５０

；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六）会议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

９９

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政楼

Ａ

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如下议案

１

、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６

月

１６

日的

８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５９２

号

１１１９

室证券部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联系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５９２

号

１１１９

室证券部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００１４

联系人：高春凤、何干良

（二）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对议案的表决指示：

１．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南京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南钢

３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气体项目”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审议《关于为杭州富阳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审议《关于为江苏杭氧润华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审议《关于为吉林市经开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审议《关于为广西杭氧金川新锐气体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二、本单位（本人）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9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以

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

：

3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

席董事

9

名。 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使用华帝商标的

议案》，董事会将

"

华帝

"

品牌授权给广州市聚惠星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用以卫厨五金及相关配件等关联产

品在电子商务渠道上经营使用。 商标授权使用费按照被授权单位经审计的年度营业收入（不含税）的

2％

计，售后服务保证金按照被授权单位经审计的年度营业收入（不含税）的

1％

计，自第四年起，经公司核查广

州市聚惠星售后服务不存在违反或损害华帝品牌的情形， 公司将逐年返还第一年度缴纳的售后服务保证

金，此后类推。 公司收取售后服务保证金目的是为保证被授权单位产品的售后服务质量与效率，避免出现

违反或损害华帝品牌的情形。 授权期限为自该商标授权使用合同签署之日（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5

个工

作日之内）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2013

年

11

月）。 此次品牌授权对公司

2012

年度的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

响。 此项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制度全文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http://www.cninfo.com.cn)

。

3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公司章程中有关

利润分配内容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修订案全文详见

2012

年

5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http://www.cn－

info.com.cn)

的《公司章程修订案》（

2012

年

5

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2

编号：

2012-05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

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独立董事钟廉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独立董事欧阳建国先生代为表决，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对

"

投资成立湖北同洲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的立项的议案》

因发展规划及经营的需要，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

在湖北省荆州经济开发区投资成立湖北同洲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

下简称

"

湖北同洲

"

），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人民币。

由于该次投资金额较大，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对投资项目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对投资地

现场考察以及对地方产业政策进一步研究和确认，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以总经理为责任人的管理层对投资

成立湖北同洲的相关事项进行立项，包括与地方政府进行前期的协商和确认合作意向、对拟投资事宜进行前

期的相关准备工作。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议案详情请参见

2012

年

5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52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5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

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上午十一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

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监事会主席刘一平先生主持会议

,

会议应参加会

议监事

3

名，监事高长令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监事王红伟女士进行表决，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议案详情请参见

2012

年

5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工作方案已提交深圳证监局报备。公司在

2012

年全年将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分阶段，有

计划的贯彻实施。

"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０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９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ＸＸＸＸＸ３６６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ＸＸＸＸＸ０６０

福建和盛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ＸＸＸＸＸ７９３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ＸＸＸＸＸ６５１

福建省南平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以及

ＩＰＯ

前限售未确权法人股和

ＩＰＯ

前限售未确权内部职工股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１０２

号

咨询联系人：江永涛、张颖娟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９－８７３６３４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９－８７３６３２１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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